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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澄清公告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第13.10B條做出本公告。 

 

2015年6月9日，本公司注意到有媒體報道稱，神華、中煤的合幷工作已經啓動。本公

司對該傳聞內容進行了核查。 

 

經詢問本公司控股股東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神華集團」），截至目前，神華集

團和本公司均未得到來自任何政府部門有關上述傳聞的書面或口頭的信息；神華集團

和本公司董事會未研究過此類意向，也未向任何部門和企業表示過此類意向。本公司

目前無任何應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本公司提醒投資者：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體爲《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

《證券時報》、《證券日報》、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se.com.cn）及香港

聯合交易所網站（http://www.hkexnews.hk）。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本公司在上述媒體

正式公告披露的信息爲准，敬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承董事會命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黃清 

董事會秘書 

 

北京，2015年6月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玉卓博士、凌文博士、韓建國先生及王曉
林先生，非執行董事陳洪生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范徐麗泰女士、貢華章先生及郭培
章先生。 


